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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01 不實廣告之管轄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0202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規範
規範架構、主體、廣告行為、構成要件、法律效果。

0203
不動產常見廣告態樣
建案不實廣告態樣

0204
建議與結論
如何檢舉、救濟



不實廣告違法案件數最多

◼ 與生活息息相關→吃、喝、玩、樂、睡。

◼ 時時、處處與你為伴→報紙、電視、公車、計程
車、電腦、手機。

◼ 傳播媒體日新月異、商品行銷手法推陳出新
（例：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部落格）。



廣告誰在管?

◼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 不實廣告內容倘涉有其它特別法規範者，由特
別法主管機關依特別法規定論處。

✓ 未有特別法規範之廣告行為，由公平會依公平
交易法相關規定論處。



其他機關主管之不實廣告類型(一)

違 法 類 型 主 管 機 關

食品、藥品、療效 衛生福利部

一般商品標示 經濟部

菸酒 財政部國庫署

就業或招募員工 勞動部

旅遊服務 交通部觀光署

證券期貨 金管會

已立案補習班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其他機關主管之不實廣告類型(二)
違 法 類 型 主 管 機 關

移民業務

內政部不動產經紀業廣告，屬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規範範疇者

跨國（境）婚姻媒合

證券或期貨業

金管會
未依法取得會計師資格而使人誤認為有會計師
資格

涉及金融法規規範

其他經本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結果，或依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應先由他機關處理者

其他機關



本會與內政部就不動產經紀業不實廣告之分工

不實廣告類型 內政部 公平會
不動產經紀業所為廣告 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處理(§21)

非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規範之範疇者，由公

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不動產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而未

於廣告等明顯處，標明加盟店等

字樣

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處理(§18)

不動產經紀業所為廣告，係涉及

事業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行銷

策略等，或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交

易秩序及公共利益者

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

處理







動動你的腦

電視廣告銷售保健食品，宣稱XX大學研
究團隊開發，吃了以後能大幅改善乾眼
症、飛蚊症，涉及誇大不實，其主管機
關是？



動動你的腦

民眾發現不動產經紀業在售屋網站刊登
的售屋廣告未註明經紀業名稱時，應該
向何主管機關反映?



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架構

◼ 規範目的－第1條 立法宗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
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  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

◼ 規範主體－第2條「事業」

◼ 規範行為－第21條「禁止為不實廣告行為」

◼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法律效果－第42條－ 
「罰鍰」及「令停止、改正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公平法不實廣告在保護什麼?

◼ 事業透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以爭取
交易機會，將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
爭，並誤導交易資訊而使消費者權益受損。

✓ 競爭者可以公平競爭不受影響

✓ 效能競爭(確保公平競爭)不受扭曲

✓ 消費者不受誤導

✓ 達成整體經濟利益



怎樣才是廣告?
◼ 表示或表徵：以文字、語言、聲響、 圖形、記
號、數字、影像、顏色、形狀、動作、物體或其
他方式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
之行為。



哪裡有廣告?
◼ 商品

◼ 廣告媒介(報紙、電視、廣播或網路等傳播媒體）

◼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直接或間接使特定多數
人、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
播行為）

✓摺頁、帳單、會員E-MAIL、電子報、手機簡訊及
通訊軟體、市招、說明會、紅布條



公平法對不實廣告之規範內容(21條)
◼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 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不實廣告之規範主體-事業
◼ 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2）

✓ 公司

✓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 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

➢ 身分具獨立性

✓ 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Q：本件是否為公平法所規範主體？

民眾甲在公司尾牙時抽中LED電視85吋一
台，因為家裡空間不夠，將電視拍照並製
作廣告，張貼於網路平台，乙受廣告吸引
而向甲購買電視後發現部分廣告所載內容
與事實不符，遂向公平會檢舉。

動動你的腦



誰該負責？如何判斷廣告主
◼ 因該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而受有直接經濟利益者

出資製作、散發使用

文稿之最終審閱權

最終消費發票之開立者

因廣告而獲取商品或服務之利潤，
如佣金、營業額抽成

併同認為廣告主之例：

建商與代銷商、網路平台

業者與供貨商、電視購物

台業者與供貨商



商品、廣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廣告媒介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網路

•電視

•廣播

•報紙、雜誌

•DM(廣告單)

•看板、布條

•車體、車廂……

•新聞稿

•名片

•信封

•帳單

•會員電子報

•手機簡訊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
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
果之相關事項。

◼ 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 事業之身分、資格、營業狀況

✓ 與他事業、政府機關、公益團體之關係

✓ 交易附帶提供之贈品、贈獎



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事
項

◼ 屬於商品給付瑕疵

◼ 民事履約爭議

    案例：

     冰箱顏色(淺灰與深灰)

建案雨遮綠化植栽



Q：本件是否為公平法所規範主體？

民眾購買預售屋，驗屋時發現安裝的曬衣
架為壁掛式曬衣架，與合約書記載的手拉
式曬衣架樣式不符，故而向公平會提出申
訴。 

動動你的腦



廣告不實判斷之核心
◼ 虛偽不實：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
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
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之虞者。

◼ 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有引起一般或相關
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廣告不實--判斷原則I
◼ 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為判斷

✓ 一般商品以一般大眾之普通注意力為準；專業商品以相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為準

◼ 得就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

✓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
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時

◼ 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為判斷

✓ 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有引起相關交易
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即屬引人錯誤

◼ 有多重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即無不實

✓ 但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



案例-普通注意力之認知為判斷



案例-就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



案例-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



案例:多重合理解釋，一義為真，即無不實

◼ 雨傘廣告宣稱「3摺」疊傘

◼ 檢舉人表示商品收納時僅向外
反摺1次，應為「2摺」傘

◼ 摺疊傘之「摺」數有以傘骨或
中棒作區分之多重解釋之意



廣告不實--判斷原則Ⅱ
◼ 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
成比例者

◼ 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 相關負擔或限制條件有無充分揭示

◼ 客觀狀態原則：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
斷



誇大廣告 vs 不實廣告

◼ 判斷是否違法：是否足以
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
相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
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 以誇大手法表現的廣告，
依一般大眾通念與認知不
會引起錯誤者，即非虛偽
不實。



日本航空公司愚人節廣告

宜蘭影片連結/Peach SAMURAI號(日本武士號)隆重登場!!.mp4


不動產常見廣告態樣

模型屋                                              現場螢幕展示圖片                         樣品屋

平面配置圖                                         家具配置圖                                位置圖



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

◼ https://cloudbm.cpami.gov.tw/CPTL/



執照存根查詢系統-建照.pdf


實價登錄

◼ https://lvr.land.moi.gov.tw/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所例示之違法廣告態樣（17項）

◼ 內格局（建案本身）

建 物 或 土 地 用 途
—工業住宅、旅館區、
農業區……

面積

內部格局設計、配置
—夾層屋、停車位變公
設、陽台外推、機電空
間溫泉設施……

◼ 外格局（周邊環境）
座落地點

公有公共設施

外在環境、視野、景觀

◼ 其他
未取得建照
獲獎、優惠內容、投報率
房仲業成交紀錄



工業住宅 實品屋



案例：住宅用語，實際為一般事務所



案例：屋頂平台變泳池

無邊際泳池



案例：樣品屋(夾層)





案例：屋突層變公設



案例：捷運站位置

廣告刊載「鄰近捷運站 O13
站200米……」及「桃園捷運
O13站步行200公尺」等語

據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專
業意見，「桃園捷運第二階段
路網」尚屬路網規劃階段，未
指定車站位置，故現階段「桃
園捷運第二階段路網」中並無
O13站



不實廣告之責任

◼ 公平交易法第42條—行政責任
停止、改正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  罰鍰(前段：5萬至2500萬元；後段：按次連續處10
萬至5000萬元)

◼ 民事之損害賠償責任



建議-廣告主應盡義務
◼ 真實表示原則

✓ 確保廣告內容與實際提供情形相符

◼ 及時更正原則 
✓ 如廣告內容錯誤、變更或已停止銷售該商品或服務，應及時更正

◼ 限制條件充分揭示原則
✓ 避免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

◼ 妥善規劃原則
✓ 應充分考量、善予規劃及妥為準備

◼ 充分備貨原則
✓ 促銷廣告未有限量表示者，應事前備置充足商品（服務）

◼ 公正客觀比較原則
✓ 事業於比較廣告，應以公正、客觀、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



◼ 書面檢舉函應敘明具體之人、事、
時、地、過程及結果

◼ 提供廣告資料，並敘明廣告出處及
取得廣告之時間、地點

◼ 指出認為不實之廣告文句，並說明
廣告與實際差異為何，何以認有廣
告不實，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如何檢舉



公平會官網如何查詢新聞稿



公平會官網如何查詢處分書



本會地址及服務中心電話：

臺北市濟南路1段2-2號12樓 

                  (02)23510022 或

                  (02)23517588轉380

南區服務中心地址及服務電話：          

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07)7230022 

網址：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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